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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荷欣享福养老年金保险 

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

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中荷欣享

福养老年金保险合同》。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帮助投保人更好地理解保险产品，并演示未来

的利益给付，其所载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具体保险合同的内容以该产

品条款约定为准。 

 

 产品基本特征 

   

1.1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养老年金: 

本合同养老年金分为 A、B、C、D、E、F、G、H 八种，分别简称

DANA、DANB、DANC、DAND、DANE、DANF、DANG、DANH。 

DANA、DANB、DANC、DAND 的养老年金领取期间为自首期年金领

取日当日 24时起，至首期年金领取日后的第 20个保单周年日止； 

DANE、DANF、DANG、DANH 的养老年金领取期间为自首期年金领

取日当日 24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止。 

养老年金领取期间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

载明。 

若被保险人自首期年金领取日起持续生存的，则从首期年金领取

日当日 24时开始我们给付养老年金。  

本合同养老年金我们保证给付二十年。保证领取期间为自首期年

金领取日当日 24时起，至本合同约定的首期年金领取日后的第 20个

保单周年日止。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内身故，本合同效力终止，

我们将一次性向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以下两项相比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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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与已给付养老年金

两者的差额；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养老年金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则将此金额给付被保险

人的继承人。 

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养老年金总额，不包含首期年金领取日

（不含）开始后的第 20个保单周年日的养老年金。 

若投保人选择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首期年金领取日后的第 20 个

保单周年日当日 24时，则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合同效力终止。 

若投保人选择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 周岁后的

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在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被保险人持续

生存的，我们将继续给付养老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或本合同保

险期间届满。 

 

养老年金首期年金领取日及起始领取年龄： 

DANA、DANE的首期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满 55周岁后的首个保

单周年日； 

DANB、DANF的首期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满 60周岁后的首个保

单周年日； 

DANC、DANG的首期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满 65周岁后的首个保

单周年日； 

DAND、DANH的首期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满 70周岁后的首个保

单周年日。 

男性被保险人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为 60、65或 70周岁三种；  

女性被保险人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为 55、60、65或 70周岁

四种。 

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

单上载明。约定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

年龄。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 

本合同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分为月领和年领两种方式。 

若领取方式为月领，则养老年金领取日为首期年金领取日及其后

的月生效对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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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领取方式为年领，则养老年金领取日为首期年金领取日及其后

的每个保单周年日。 

我们将按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和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 

（1）按月领取的，我们每月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0%给付

养老年金；   

（2）按年领取的，我们每年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18%给付

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默认为按月领取，如需变更领取方式，投保人

可在本合同生效一年后，在首期年金领取日前（不含当日）向我们提

出书面申请。 

 

二、身故保险金： 

（1）若被保险人在首期年金领取日前（含当日）身故，自被保

险人身故之日起，我们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累计已缴保险费与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

效力终止。 

（2）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内身故，我们不承担

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本合同效力终止。 

（3）若投保人选择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 周岁

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则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身

故的，我们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

本合同效力终止。 

 

三、全残关爱金： 

若被保险人在首期年金领取日（不含当日）后因发生意外伤害事

故或疾病导致全残，且被保险人全残后持续生存的，则自被保险人全

残后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起，在被保险人全残后生存期间，每次给

付养老年金时，我们额外给付等额于养老年金数额的全残关爱金，直

至被保险人身故，或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四、满期保险金： 

（1）若投保人选择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首期年金领取日后的第

20 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且被保险人于合同满期日当日 24 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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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我们按照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10 倍给付满期保险金，本

合同效力终止。 

（2）若投保人选择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 周岁

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后，我们不承

担给付满期保险金的责任，本合同效力终止。 

 

1.2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

故保险金或全残关爱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自致的伤害、参与殴斗、或者抗拒依

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

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在本合同约定的首期年金领取日前（含当日），以及养老年金保

证领取期届满后（若本合同有效），因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

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投保人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我们向

投保人以外的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发生上

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投保人退

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在首期年金领取日（不含当日）后，发生上述各项情形导致被保

险人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全残关爱金的责任，本合同继续有效。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

款，详见产品条款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 

 

1.3 投保范围 

首期年金领取日为 5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投保年龄为

18周岁到 54周岁；  

首期年金领取日为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投保年龄为

18周岁到 59周岁；  

首期年金领取日为 6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投保年龄为

18周岁到 64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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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年金领取日为 7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投保年龄为

18周岁到 69周岁； 

 符合我们承保条件者均可作为本合同被保险人，由对被保险人

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产品。 

 

1.4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保障至首期年金领取日后的第 20 个保单周

年日当日 24 时、保障至被保险人年满 10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当日 24时两种。 

 

1.5 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付方式为趸交、年交、月交； 

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可选择趸交、3年、5年、10年、20年。 

 

1.6 等待期 

本产品无等待期限制。本合同生效后我们即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

应的保险责任。 

 

1.7 保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且累积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投

保人可办理保单借款。借款金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限额，最

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现金价值的百分之八十，每次借款的时间最长

为六个月。养老年金领取后我们不接受借款申请。 

借款及利息应在借款期满之日偿还。如果逾期未还，则所有利息

将被并入借款金额中，在下一欠款期内按我们最近一次宣布的借款利

率计息。当现金价值不足以偿还借款和利息时，本合同的效力中止。 

 

1.8 变更基本保险金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依本公司的规定变更本合同的基本

保险金额，但若本合同豁免保险费期间，则我们不接受变更基本保险

金额的申请。 

1、增加基本保险金额： 

首期年金领取日前（不含），投保人可在每年的保单周年日前三

十日向我们申请变更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且无需提供健康声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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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体检，其基本保险金额增加部分的保险费仍按被保险人原投保时的

年龄计算，但需补缴申请当时的已经过年度的责任准备金。每次增加

的基本保险金额以本合同生效时基本保险金额的百分之二十为限，且

其增加后的累积基本保险金额不得高于申请时本险种的最高承保金

额。 

2、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首期年金领取日前（不含），投保人可申请减少本合同的基本保

险金额，投保人同一个保险单年度内累计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

不得超过本合同生效时基本保险金额的百分之二十，且减少后的基本

保险金额不得低于申请时本险种的最低承保金额。基本保险金额的减

少部分视为退保，我们将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 

 

1.9 变更为减额付清保险 

在本合同生效一周年后且在累积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投保人可

在缴费期内的保单周年日后的宽限期届满前向我们书面申请将本合

同变更为减额付清保险。 

我们以变更当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一次性付清的保险费，计

算减额付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各保单年度末减额付清保险的基本保

险金额如保险单或合同批注上所示。若现金价值因其它条款的约定而

发生变更重新计算时，减额付清保险的基本保险金额也将重新计算。 

本合同变更为减额付清保险后，保险责任与变更前相同，基本保

险金额以变更后的为准。我们按减额付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继续承担

保险责任。 

减额付清后各保单年度的现金价值将根据减额付清后的基本保

险金额为基础重新计算。 

投保人申请将本合同变更为减额付清保险时，若有尚未还清的借

款及借款利息，则所有的欠款和利息均需先归还我们。 

本合同变更为减额付清保险后，我们不接受保单借款或变更基本

保险金额的申请。 

 

1.10 首期年金领取日、保险期间变更选择权 

首期年金领取日前（不含），投保人可在每个保单周年日前三十

日向我们申请变更本合同的首期年金领取日或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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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时，本合同缴费年期应保持不变，且变更后的首期年金领取日或保

险期间均需符合申请时本险种的承保规则。 

投保人变更首期年金领取日或本合同的保险期间时，其费率仍按

被保险人原投保年龄计算。如变更后责任准备金增加, 投保人应补缴

责任准备金差额；变更后责任准备金减少, 我们应退还变更前后现金

价值差额。 

 

 利益演示 

陶先生今年 35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中荷欣享福养老年金保险，

缴费期间 10年，首期年金领取日为陶先生满 60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

年日，保险期间为至年金领取后的第二十个保单周年日,基本保险金

额为 50,000元，年缴保费 69,015元。合同有效期内的保障与利益演

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 
保费 

累计 
保费 

身故 
给付 

每月
年金
给付 

年合计 
年金给付 

累计 
年金给付 

满期 
给付 

年末 
现金 
价值 

1 36 69,015 69,015 69,015 0 0 0 0 23,790 

2 37 69,015 138,030 138,030 0 0 0 0 55,300 

3 38 69,015 207,045 207,045 0 0 0 0 93,105 

4 39 69,015 276,060 276,060 0 0 0 0 135,620 

5 40 69,015 345,075 345,075 0 0 0 0 181,095 

6 41 69,015 414,090 414,090 0 0 0 0 229,700 

7 42 69,015 483,105 483,105 0 0 0 0 281,610 

8 43 69,015 552,120 552,120 0 0 0 0 337,015 

9 44 69,015 621,135 621,135 0 0 0 0 396,115 

10 45 69,015 690,150 690,150 0 0 0 0 459,115 

20 55 0 690,150 745,850 0 0 0 0 745,850 

25 60 0 690,150 951,915 0 0 0 0 951,915 

26 61 0 690,150 0 5,000 60,000 60,000 0 937,575 

30 65 0 690,150 0 5,000 60,000 300,000 0 874,025 

40 75 0 690,150 0 5,000 60,000 900,000 0 654,505 

45 80 0 690,150 0 5,000 60,000 1,200,000 500,000 500,000 

 

注： 

 身故、年金给付以年末发生演示； 

 养老年金保证给付二十年，若被保险人在保证领取期间内身故，

我们将一次性向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保证领取期间内应给付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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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金总额与已给付养老年金两者的差额，和身故当时现金价值

的较大者，本合同效力终止。 

 
 犹豫期及退保 

 

3.1 犹豫期 

投保人自收到本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以便阅读本合同。 

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提出解除本合同的申请。自我们

收到书面申请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我们将向投保人退还所有已缴的保险

费。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

本合同是由其它险种变更而来的，则不得再行使本条款规定的合同解

除权。 

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3.2 解除合同（退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合同（简

称退保）。申请退保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自我们收到退保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于收到上述证明文件和资料后三

十日内退还本合同效力终止日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本

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现金价值根据相关精算原理计算。 

考虑到保单平均承担的本公司经营支出、保险责任对应的成本以

及客户提前终止保单导致本公司的损失，我们从所交的保险费中扣除

了相关费用。因此，您在犹豫期后退保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解除合同

后，您会失去原有的保障。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中荷欣享福养老

年金保险合同》为准。本产品的条款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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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进行查询，或扫描右方的二维码，在中保协“中国人身保险产品信

息库”进行查询。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和以上利益演示。                               

 

 

投保人（签名）：                                                 

年   月   日 




